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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條款及條件是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客戶之間訂立的 家+電話（「本服 

務」）的附加條款和條件( 請親臨本公司任何門市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或瀏覽網頁 

www.smartone.com 索取) 並構成本服務條款及條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使用本服務即表示本公司之客戶（「客

戶」）同意接受並受條款及細則的約束。本公司保留隨時修訂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毋須事先通知。客戶繼續使用

本服務，即表示同意修訂後之條款及細則對其具有約束力。若客戶不同意所有條款及細則，則不得登記本服務。 

 

1. 家+電話服務計劃（「服務計劃」） 

1.1. 此優惠只適用於 SmarTone指定現有有效流動電話月費計劃及 / 或 Home 5G 寬頻月費計劃客戶。 

1.2. 每個賬戶僅可享此優惠一次。 

1.3. 客戶必須選用詳列於銷售及服務合約(或銷售及服務合約附帶協議)之服務計劃。 

1.4. 客戶須選購指定電話裝置，方可享「家+電話」服務的每期$68 月費回贈。回贈安排:  

1.4.1. 任何回贈將會根據銷售及服務合約 (或銷售及服務合約附 帶協議) 所詳述的安排回贈至客戶賬

戶之每月賬單內。  

1.4.2. 第一期回贈會存入服務生效日起首張賬單。  

1.4.3. 所有回贈均不得轉移或兌換為現金。 

1.4.4. 任何預繳或回贈金額均不衍生任何利息。 

1.4.5. 客戶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將無權獲得任何回贈，並將按照無合約月費計劃原價月費$68 收費: 

i. 若客戶更改本服務；或  

ii. 若客戶更改本服務之註冊地址及/或註冊名稱; 或  

iii. 若客戶更改銷售及服務合約所詳述之月費；或  

iv.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本服務及客戶在同一賬戶下所有有關流動電話/ 或 Home 5G 寬頻服務均被

終止或暫停。 

1.5. 若客戶在帳戶／相關服務被暫停後的指定期限 100 天內重新接駁服務，則『家+電話』服務月費回贈

將恢復發放，但暫停期間已失效的回贈將不予補償。 

1.6. 此服務計劃只適用於指定住宅地區及固定家居地址使用。如果你把指定電話設備移離客戶之註冊地

址，服務將會自動暫停，請你把電話設備放回註冊地址使用，家+電話服務將在 2 小時內恢復。  

1.7. 此服務計劃是以每月收費。所有服務月費均須預繳。於任何情況下，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 

1.8. 延遲使用本服務  

a) 此安排只適用於指定服務計劃。  

b) 客戶在登記時可以選擇在服務登記後的 180 日內指定日期開始使用本服務，於正式使用本服務當

日起開始收取服務計劃之月費。 

1.9. 此服務計劃不設有 7 天試用保證。 

1.10. 本服務只適用於指定電話設備，並未有支援平安鐘服務、傳真機及信用卡機。  

1.11. 有關本服務之其他費用及收費詳情，請瀏覽 

https://www.smartone.com/homephoneplus/price_plans/tchinese/HP+_other%20charges_chi.pdf。 

1.12. 此服務計劃包括須付費的 IDD 長途電話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客戶須按使用量/按月支付有關費用。

IDD 長途電話服務詳情請按 001 IDD 及 1638 IDD。 

1.13. 另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 T&C-H01。 

條款及細則 T&C H51 

(現有客戶專享家+電話月費計劃) 

https://www.smartone.com/homephoneplus/price_plans/tchinese/HP+_other%20charges_chi.pdf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_and_price_plans/roaming_idd/idd/001idd.jsp
https://www.smartone.com/tc/mobile_and_price_plans/roaming_idd/idd/1638idd.jsp
https://www.smartone.com/other/tchinese/TCH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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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客戶明白、確認及同意，本服務之提供乃按「現狀」及「可用」基礎提供。本公司對於本服務的提

供不作任何形式（明示或暗示）的陳述或保證，包括但不限於本服務是否適合特定用途、可用性、

質素、性質、準確性及有用性，或本服務內容或功能。本公司不保證以下事項： 

1.14.1.1. 本服務能符合客戶的要求； 

1.14.1.2. 本服務將不間斷或及時、安全及無誤地提供； 

1.14.1.3. 使用本服務所得之結果或資訊將準確或可靠；及 

1.14.1.4. 透過本服務所獲得的任何服務、資訊或其他資料的質素能符合客戶的期望。 

1.15. 客戶明白及同意，本服務的提供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及受制於本公司的酌情權，並只能提供至本公

司釐定之日期，並可隨時撤回。儘管本條款及細則有任何規定，本公司有權在有或無通知的情況

下，(a) 更改本服務內容或其他功能（包括啟動或重新啟動本服務的方式）；(b) 暫停或終止本服

務；(c) 更改服務供應商；和/或(d) 提供種類相似的服務以供替代。公司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承擔任何

責任。 

 

2. 暫停及終止  

2.1. 除第 2.2 及  2.3 條另有規定，本公司可在向客戶提供不少於三十（30）個日曆日的書面通知後終止服務。  

2.2. 本公司有權立即及無需事先通知終止服務：（a）若本公司認為為客戶提供服務將使本公司違反任何適

用法律、制裁或具管轄權之機構的要求；（b）若本公司須遵守任何法律、制裁或具管轄權之機構的要

求，或本公司的內部政策而終止服務；或（如適用）（c）若第三方停止向本公司提供服務的任何部分。

於此終止後，客戶對本公司的任何義務將立即到期並需支付。  

2.3. 本公司有權無需事先通知客戶的情況下（在不影響其根據第 3.2 條的權利），無論是否有理由，暫停或

限制服務的全部或部分，直至服務合約期限或任何續約期（如有）完結或本公司另行確定的日期，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情況：(a) 進行系統維護、升級、測試及／或修復；(b) 本公司認為因客戶使用本服務而需

採取該等行動；(c) 本公司認為與服務管理或營運及本公司業務相關之任何理由；(d) 本服務及／或本公

司提供之其他服務涉及任何爭議或第三方索償；(e) 客戶未能遵守本公司合理施加之任何其他要求；(f) 

本公司依法、依制裁或具管轄權之機構之要求或本公司內部政策必須暫停或限制服務；(g) （如適用）

第三方停止向本公司提供任何部分服務；及(h) 本公司發現或合理懷疑：(i) 客戶所提供之任何資料不準

確、不完整、虛假或具誤導性；及／或(ii) 客戶可能涉及任何非法、欺詐、可疑、欺騙、濫用或不公平

行為，或違反本公司條款及條件或適用法律法規。 

2.4. 客戶不得因任何理由要求退款，且本公司對因本條款所引致之服務暫停或終止所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

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保留收取重新連接費用（如適用）之權利。 

 

 

3. 其他  

3.1. 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非客戶或本公司之任何人士均無權執行本條

款及細則之任何條文。 

3.2.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3.3.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